电子与电气工程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
 为了进一步明确我系党政工作职责，提高工作运行效率，健全我系党政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运行机制，推进我系重大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特制定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请相关人员认真执行：
一、党政联席会议
　会议由系主任或党总支书记根据会议议题分别主持，党政联席会议的议题由党政负责人商定，对未列入议题的事项，一般不予以研究。凡涉及与会成员本人及亲属的议题，有关人员应回避。
　1、参与人员：出席系党政联席会议的人员为系党总支委员，系正、副主任,主任助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根据工作需要共同确定列席会议的人员。无特殊情况，应参会人员须全部出席。
　2、会议时间：每周一上午或下午召开，每两周召开一次，遇有重要情况可临时召开。
  3、会议地点：电子与电气工程系会议室（力行楼403）
  4、会议记录：根据会议议题由党总支秘书或办公室主任做好会议记录和会议签到工作，参会情况将作为党政人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5、会议原则：系党政联席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会议表决的事项，经应到会半数以上成员通过后方为有效。对重要问题意见分歧较大时，应暂缓决定，待进一步交换意见后，提交以后的会议研究，或提交上级裁定。
　6、会议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开展：
    （1）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对学院党委、行政决策决议的学习贯彻；
（2）系发展规划；
（3）专业设置与调整，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研规划、学期工作计划；
（4）学生工作中涉及学生奖惩、奖助学金评定、学费减免、特困补助等事项；
（5）选拔任用干部建议；
（6）教职工调整、进修、专业技术职务评聘、选派出国及年度考核、奖惩等；
（7）经费预算、大额资金支出、资源调配；
（8）招生及毕业生就业工作；
（9）以系名义上报的请示、报告等；
（10）系教职工和学生重大的教育、管理活动；
（11）系突发事件的处置和事关安全稳定等重大问题的处理；
（12）其他需讨论决定的事项。
二、会议要求
各与会人员会前要认真做好会议准备，开会时带好工作日志或会议记录本，做好会议记录。会议目的要明确，会后要认真落实，真正起到推动工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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